附件1
关于设立“1·24”全市消防安全警示日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1·24”特大火灾事故惨痛教训，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自2025年起，将每年1月24日设立为全市消防安全警示日。

在全市消防安全警示日，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要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过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消防法律法规宣传、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题培训和应急演练等形式，积极营造全民“关注消防、学习消防、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确保我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全市上下要始终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嘱托，始终铭记用沉痛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制度建设，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实现火灾防控工作常态化、长效化，为加快打造新型工业强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余篇章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